表号：BDKY/GL 135-2020B

保定市科源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
室内环境检测委托合同单
委托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试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
	委

托

单

位

填

写
	委 托 人
	
	电话（必填）
	

	
	委托单位 
	
	工程名称
	

	
	设计单位
	
	工程地址
	

	
	施工单位
	
	建筑面积
	

	
	监理单位
	
	建筑层数
	

	
	建设单位
	
	结构形式
	

	
	完工日期
	
	房间总数
	

	
	装修情况
	
	建筑类型
	□Ⅰ类         □Ⅱ类

	
	检验类别
	□委托检验□见证送检□抽样检测□内部质控/实验室间比对□能力验证□            

	
	检测项目
	检测依据
	评定依据 

	
	□TVOC
	GB 50325-2020/附录E
	□GB 50325-2020

□GB 55016-2021

	
	□苯
	GB 50325-2020/附录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□甲苯
	GB 50325-2020/附录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□二甲苯
	GB 50325-2020/附录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□甲醛
	GB/T 18204.2-2014/7.1 AHMT分光光度法

GB/T 16129-19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□氨
	GB/T 18204.2-2014/8.1靛酚蓝分光光度法
	

	
	□氡
	GB 50325-2020/6.0.6

T/CECS 569-2019
	

	
	检验项目选定：(由本公司依据样品选定检测项目            □按协议项目

	样品状态
	(采用集中空调，在空调正常运转的条件下进行。

(采取自然通风的，对外门窗关闭（甲醛、氨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TVOC，1h；氡，24h）后进行。

(对甲醛、氨、苯、TVOC取样检测时，装饰装修工程中完成的固定式家具，应保持正常使用状态。

	报告交付
	交付方式
	□自取  □快递
	报告份数
	□4份     □  份

	
	协议交付日期
	
	检测/技术服务费
	    元，□已交 □未交  

	备注
	

	取样人（签字、章）
	
	见证人（签字、章）
	

	受理人（签字）
	
	受理日期
	

	说明
	1、委托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2、对接受委托送检的样品，其检测数据、结果仅证明样品所检验检测项目的符合性。3、发出检验报告30日内仍未取回的样品，本公司不负保管责任，并可按规定处理样品。4、复议期为收到检验报告或结果通知十五日内向检验机构书面提出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5、当检验项目中有检测时限要求或采用非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时，应在备注中注明，并由客户确认。6、填写本协议，当在“□”内填上“√”，即表示选择该项。7、检测要求需要更改须在报告交付前以书面或电话方式提出申请，填写更改原因、更改内容。8、除非另有约定，费用未付清，本公司有权拒发检验报告，遇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，本公司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本协议。9、本公司联系地址：保定市乐凯北大街4001号为未科技园3号楼一层101室，电话：0312-3150555/3160555，邮编：071000。



